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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本科生中配备班导师的若干规定 

 

为切实做好我校在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、适

应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的大学生，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著和接班

人，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，

现就在本科生中配备班导师问题作如下规定。 

一、全日制本科生原则上每班配备一名班导师。 

二、班导师由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兼任。 

三、班导师的工作职责： 

1.加强对学生的时事政治教育，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、政策及各种

先进思想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。 

2.配合辅导员，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，做好学生的心理顾问和思想指引，

及时解决学生思想方面的问题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 

3.指导学生不断明确学习目的，端正学习态度，设计适合各自特性的个人知

识结构体系和能力结构体系，促使学生实现个性发展。 

4.根据本学科专业特点，指导学生进行专业学习，并根据个人兴趣进行课外

阅读和研究训练，努力发挥学生的学习潜能。 

5.指导毕业生做好学生的毕业教育、职业指导教育和就业指导工作。 

四、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对班导师工作计算适当的工作量。 

五、班导师的工作每学年一考核，各学院应认真做好班导师的考核评价工作，

考核结果可作为职务聘任、年度考核、派出进修、成果评奖、提拔使用的重要依

据之一。 

六、各学院每学年应将班导师名册上报人事、教务、学工部门备案。七、各

学院党委、行政应高度重视班导师工作，为其提供便利条件， 

并加强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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